审计监督中心机构职能
基本信息：
	办公时间
	上午：08:30:00 下午：17:00:00

	联系电话
	0533-3580052

	办公地址
	淄博高新区柳泉路109号

	负责人
	赵乃军

	职务
	审计监督中心主任

	邮箱
	zbgxqsjjdzx@zb.shandong.cn

	邮政编码
	255000


机构职能：
	1.主管高新区审计工作。负责对高新区财政收支和法律法规规定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国家有关重大政策措施和省、市、高新区有关重要工作部署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对审计、专项审计调查和核查社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的结果承担责任，并负有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的责任。
2.贯彻执行审计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审计规范性文件并监督执行。制定并组织实施专业领域审计工作规划。对直接审计、调查和核查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计评价，作出审计决定或者提出审计建议。
3.向高新区工委审计委员会提出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审计整改情况报告。向高新区管委会提出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向高新区工委、管委会报告对其他事项的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情况以及结果。依法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向高新区有关部门、单位通报审计情况和审计结果。
4.直接审计下列事项，出具审计报告，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或者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的建议，包括国家有关重大政策措施和省、市、高新区有关重要工作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区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区级决算草案，高新区各部门（含所属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园区、镇办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使用区级财政资金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财务收支；高新区投资和以高新区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区级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资金管理使用和建设运营情况；自然资源管理、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与修复情况；区属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金融机构的境内外资产、负债和损益；高新区管委会驻境外非经营性机构的财务收支;有关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5.按照规定对区管领导干部以及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6.组织实施对财经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执行情况、财政预算管理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等与区级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的专项审计调查。
7.依法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督促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依法办理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决定提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市政府裁决的有关事项。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相关重大案件。
8.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9.统筹规划并督导推动全区村居审计工作。
10.负责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1.负责本部门党的建设工作。
12.完成高新区工委、管委会和市审计局（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内设机构：
	综合科

	[bookmark: _GoBack]负责中心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群团、工会工作。负责文电、会务、督查、信息、宣传、机要、保密、档案、信访、值班、安全等中心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新闻发布、调研、信息化、统计、综合性文稿起草和建议提案办理等工作。负责中心经费、资产管理和绩效考核等工作。拟订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对审计成果进行整理研究和综合利用。负责中心人事管理、机构编制、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培训和队伍建设等工作；负责中心离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负责起草审计规范性文件。审理审核有关审计业务事项。承担中心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工作。组织审计业务质量的监督检查和优秀审计项目评选工作。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有关工作。组织协调对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的核查工作。负责推进中心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编制权责清单，深化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权力运行流程，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负责督促被审计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根据审计结果进行整改，落实审计结论，执行审计决定。办理审计移送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事项。负责处理高新区工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日常事务。


	财政审计科

	负责组织审计国家有关重大政策措施和省、市、高新区有关重要工作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组织审计区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区级决算草案，园区、镇办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起草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审计工作报告。按照规定组织税收征管等审计。负责组织审计高新区有关部门、园区、镇办管理的教科文卫专项资金。负责组织审计高新区农业农村、扶贫开发以及其他相关公共资金。负责组织审计区直有关部门、园区、镇办管理和其他单位受高新区管委会及其部门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负责组织审计区属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负责拟订中心审计业务电子数据总体规划；组织开展审计业务电子数据采集、验收、整理和综合分析利用；组织对有关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网络安全、电子政务工程和信息化项目以及信息系统的审计；承担审计信息化考核工作。

	经济责任审计科

	负责组织对区管领导干部以及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承担高新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负责组织审计区属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以及财务收支。负责组织审计区属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金融机构的境外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和管理情况。组织审计高新区管委会驻境外非经营性机构的财务收支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负责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内部审计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推动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负责制定全区村居审计工作规划和计划、操作流程及业务标准，完成高新区工委、管委会和上级审计机关交办的重要村居审计事项。


	政府投资审计科

	负责组织审计高新区投资和以高新区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大公共工程项目。负责组织审计高新区农业农村、扶贫开发以及其他相关公共建设项目。负责组织自然资源管理、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与修复情况审计。负责组织实施高新区重大项目稽查。





